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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

市级国有资产报告编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市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温州市委关于建立市人民政府向市人大常

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》（温委发〔2018〕54 号）

精神，做好我市国有资产报告部署、编制、报送等各项工作，现

就做好市级国有资产报告编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报告方式 

国有资产年度报告采取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相结合的方式。

在每届市人大常委会任期内，每年提交全口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

综合报告，同时就企业（含金融、文化企业，下同）国有资产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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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报告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和自然资源国有资产专

项报告中确定一个作口头报告；届末年度要提交综合报告并作口

头报告。每年的专项报告，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计划作相应

安排。 

二、报告内容 

国有资产报告要全口径、全覆盖。综合报告要全面反映全市

各类国有资产包括年末国有资产总量、结构、变动、收益、负债

等基本情况；专项报告要分别反映全市企业国有资产、行政事业

单位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等情况。各类国有资产专项报

告的重点包括： 

1.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。总体资产负债，所有者权益、营

业收入、实现利税、现金流量和收益情况，国家重要监管指标的

实现情况，国有资本投向、布局与风险控制，国有企业改革，国

有资产监管，国有资产处置和收益分配，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，

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情况。 

2.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专项报告。资产负债总量，相关管

理制度建立和实施，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和资产效益，推进管

理体制机制改革等情况。 

3.国有自然资源专项报告。自然资源总量，优化国土空间开

发格局、改善生态环境质量、推进生态文明等相关重大制度建设，

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情况。 

三、部门职责分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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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财政局牵头落实市政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

管理情况工作，具体负责全市国有资产综合报告和行政事业单位

国有资产专项报告的起草工作，并研究提出报告文本的标准化、

规范化要求；由市国资委牵头负责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起草工

作；由市国土资源局牵头负责国有自然资源专项报告起草工作；

市水利局、市林业局、市海洋与渔业局等部门按各自职责，分别

做好国有资产报告相关工作，及时提供其管理的国有资产现状及

管理情况。部门和单位的职能职责发生变化的，相应调整报告起

草和有关工作的责任单位。 

各牵头责任单位之外的其他市级有关单位（含各功能区）应

切实配合责任单位做好所出资或所管辖国有资产的统计和管理

情况报告工作，按照各责任单位具体部署及时报送国有资产统计

报表和有关管理情况报告。 

四、工作机制 

由市财政局牵头，会同市国资委、市国土资源局等组成报告

编制小组，共同做好国有资产报告的研究、论证、编制、修订等

工作，及时研究解决我市国有资产报告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。

如遇重大分歧，按程序请示市政府。各责任单位内部要成立资产

报告编制工作组织，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，落实工作责任。 

为便于工作联系，建立联络员制度，各牵头责任单位应确定

国有资产报告工作联络员并报市财政局。其他市级有关单位（含

各功能区）根据不同类型国有资产分别报送各责任单位：负责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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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事业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联络员名单报送市财政局，负责企业

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联络员名单报送市国资委，负责国有自然资

源管理工作的联络员名单报送市国土资源局。 

五、工作流程 

为确保国有资产报告的完整、真实、可靠、可核查，纳入报

告的数据和信息必须完全来源于会计决算等报表。我市企业国有

资产专项报告的相关数据应以年度企业国有资产统计报表和金

融企业国有资产决算报表为基础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专项报

告的相关数据应以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报表为基础。对自

然资源国有资产专项报告的相关数据，由于国家尚未制定全国统

一的会计制度，还缺乏相应的会计核算数据，目前暂以财政部统

一布置的自然资源资产统计报表相关数据为基础。 

根据以上情况，我市国有资产报告编报工作按以下程序进

行： 

    1.工作布置。由各牵头责任单位组织市级有关单位（含各功

能区）和县（市、区）有关部门，按照统一的编制方法、统一的

口径范围、统一的标准规范，层层布置落实，并汇总全市情况。

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各责任单位可联合一并进行工作布置。 

    2.报告起草。市级相关责任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及时、准

确、完整地将其管理的国有资产现状及管理情况，提供给相关国

有资产报告起草部门。其中：市财政局将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现状

及管理情况（以市级情况为重点）、文化企业主管部门将文化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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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国有资产现状及管理情况（以市级情况为重点），提供给市国

资委；市水利局、市林业局、市海洋与渔业局、市财政局等部门

要分别将水资源、森林资源、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资产的管理情

况以及全市自然资源资产的统计汇总数据，提供给市国土资源

局。市国资委、市国土资源局完成专项报告起草工作后，应及时

将两个报告反馈给市财政局，由市财政局汇总形成我市国有资产

综合报告。 

3.报告提交。每年需口头报告的专项报告，按照市人大常委

会的审议计划确定。年度国有资产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起草完成

后，由市财政局、市国资委、市国土资源局联合报市政府审批。

经市政府同意后，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举行20日前提交市人大财

政经济（常委会预算工作）委员会征求意见，在会议召开10日前

再将修改后的报告送交市人大常委会。 

六、问题整改 

国有资产报告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后，相关职能部门要按照

市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和市政府的要求，对审议提出的相关问

题进行研究处理，做好整改落实，并在 6 个月内向市人大常委会

报告有关研究处理结果和整改落实情况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与市人大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，共同

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。积极配合市人大依法行

使监督权，按要求及时提供国有资产管理整体情况以及有关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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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资料，并积极配合做好年度国有资产报告公开等工作，确保国

有资产报告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。 

 

附件：市本级国有资产报告工作联络员名单 
 

 

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18年 11月 23日 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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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市本级国有资产报告工作联络员名单 
 

 

类别 姓名 所在单位（处室） 职务 联系电话/手机/QQ 

行政事业国有资产 

    

    

企业国有资产 

    

    

国有自然资源 

    

    



 — 8 —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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